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３８４

证券简称
：

东山精密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１－０２０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东山精密”）首

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１７

，

３７０

，

０００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０．８６％

，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和股本情况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为

１２

，

０００

万股，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

４

，

０００

万股，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９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交易，上市时股本总额为

１６

，

０００

万股。

公司上市后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二、股东履行股份限售承诺情况

公司限售股份持有人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做

出了以下承诺：

本公司股东袁永刚、袁永峰、袁富根承诺：自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年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收购其持有的股份。

股东苏州国发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上海恒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及张跃春等十三名

自然人承诺将按照《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要求，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

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进行转让。

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承诺：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

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上述人员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

司股份。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做出的上述各项承诺。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不存在对其进

行违规担保的情形。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星期一 ）；

２

、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１７

，

３７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０．８６％

；

３

、各限售股份持有人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
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数 本次可解除限售的股份

数量 备注

１

袁永刚
４３

，

５７０

，

０００ － －

２

袁永峰
４３

，

５７０

，

０００ － －

３

袁富根
１５

，

４９０

，

０００ － －

４

苏州国发创新资
本投资有限公司 ８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８

，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５

上海恒锐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６

张跃春
１

，

０５０

，

０００ １

，

０５０

，

０００

７

王祥娣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８

邢晓娟
９００

，

０００ ９００

，

０００ －

９

赵林
８００

，

０００ ８００

，

０００ －

１０

王槐
８００

，

０００ ８００

，

０００ －

１１

王晓峰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００

，

０００ －

１２

李玎
３００

，

０００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１３

许益民
３００

，

０００ ３００

，

０００

公司董事
、

副总经理
、

财务总监
１４

钱祥华
１８０

，

０００ １８０

，

０００

１５

周桂华
１５０

，

０００ １５０

，

０００

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
会秘书

１６

陈宝华
１４０

，

０００ １４０

，

０００

１７

王迎春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８

胡清
５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

１９

合计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７

，

３７０

，

０００ －

说明：

（

１

）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规的规定及股东承诺，公司股东袁永刚、袁永峰、袁富根所持

股份本次不解除限售，继续锁定；

（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股份在限售期满后，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

不超过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３

）公司原董事张跃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辞去公司董事职务，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其离任时

间未满半年。

（

４

）公司原监事会主席王迎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辞去公司监事会主席职务，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其离任时间未满半年。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本公司此次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情况出具了《关于苏州东山精

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事项的保荐意见》，结论性意见为：

经核查，持有东山精密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的股东已严格履行相关承诺；本次限售股份

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要求；公司对上述内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本保

荐机构同意东山精密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五、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出具的保荐意见；

３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５５０

证券简称
：

江铃汽车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１

—

００８

２００５５０

江铃
Ｂ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提示
：

本公司及其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会议通知情况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向全体董事、监事、

执行委员会成员及相关人员发出了书面会议通知。

二、会议召开时间、地点、方式

本次董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在本公司办公大楼二楼会议中心召开。 会议的召集、

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董事会出席会议情况

应出席会议董事

９

人，实到

９

人。

四、会议决议

与会董事经过讨论，通过以下决议：

１

、

Ｎ３３０

项目长周期费用批准

董事会批准

Ｎ３３０

项目长周期费用

３．２７

亿元人民币（含前期已批准的

０．３９

亿元人民币）。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Ｎ３３０

项目是本公司拟自主开发的一款

ＳＵＶ

产品， 本次批准的项目长周期费用

３．２７

亿元

人民币主要用于相关工程开发费用和购置设备、工装夹具等。

２

、自主开发汽油机项目长周期费用批准

董事会批准公司自主开发汽油发动机项目长周期费用

１．２５

亿元人民币。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项目的实施旨在公司自主开发一款有竞争力的汽油发动机以支持

Ｎ３３０

项目。 本次批

准的项目长周期费用主要用于相关工程开发费用和发动机实验室建设。

３

、

Ｎ３５１ ＳＵＶ

自动档车型项目拓展

董事会批准

Ｎ３５１ ＳＵＶ

自动档车型项目拓展，总投资

２．４９

亿元人民币（含前期已批准的

项目投资

０．９８

亿元人民币）。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Ｎ３５１

项目为本公司自主开发的

Ｎ３５０ ＳＵＶ

自动档车型，投产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 此

次项目范围拓展新增的

１．５１

亿元人人民币投资额主要用于相关的工程开发费用及购置设备

和工装夹具。

４

、

Ｖ３４８

全顺排放升级项目前期费用调整和

Ｖ３４８

国五标准及

ＭＣＡ

工程服务选任协议

（

１

）董事会批准

Ｖ３４８

全顺排放升级项目前期费用调整为

２．０８１

亿元人民币（含前期已批

准的

１．３５

亿元人民币）。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项目的实施旨在使

Ｖ３４８

全顺可以在未来满足国五排放法规要求。 本次批准追加的项

目前期费用

０．７３１

亿元人民币（

１１３８．１

万美元）用于向福特汽车公司支付工程服务费。

本项目的前次批准情况请参见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香港

商报》上的《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

２

） 董事会批准公司与福特汽车公司之间的 《

Ｖ３４８

国五标准及

ＭＣＡ

工程服务选任协

议》，并授权公司执委会具体执行该交易。 根据该协议，公司就

Ｖ３４８

全顺排放升级项目前期

工作中福特汽车公司提供的支持向其支付约

１．７３５

亿元人民币（

２６３８．１

万美元，含前期已批准

的

１５００

万美元）的工程服务费（含在批准的项目前期费用中）。

在对本议案的表决中，关联董事罗力强先生、魏华德先生、陈远清先生回避表决，其余董

事均同意此议案。

本议案详情请参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香港商报》上的《江铃汽车

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５

、日常关联交易批准———江西江铃物资综合利用有限公司

董事会批准将现与江西江铃汽车集团实业有限公司之间的废钢加工及供货业务转为由

江西江铃物资综合利用有限公司承接，交易的其它主要条款不变。

在对本议案的表决中，关联董事王锡高先生、熊春英女士回避表决，其余董事均同意此

议案。

本议案详情请参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香港商报》上的《江铃汽车

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６

、人事议案

董事会同意涂洪锋先生因退休辞去公司执行副总裁职务。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董事会批准修订《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委员会运作规则》第三条如下：

“执委会由总裁、执行副总裁、财务总监、及副总裁若干名组成。 执委会成员的具体人选

由总裁提名、董事会批准。总裁应担任执委会主席，代表执委会对董事会负责。执委会设秘书

一（

１

）名，由执委会主席任命，负责组织和协调执委会会议的召开和决策以及执委会主席授

予的其他职责。 ”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经总裁提名，董事会批准执行委员会由陈远清先生、熊春英女士、刘年风女士、鲍乐明先

生、宛虹先生、钟万里先生以及万建荣先生组成。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张宗益先生、史建三先生、关品方先生就本次会议中的关联交易发表的

独立意见如下：

１

、在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前，已知晓会议内容；

２

、我们详细了解了

Ｖ３４８

全顺排放升级项目的相关内容。 经过认真地审查，我们认为在

该项目的前期工作中，福特提供的工程服务是必需的，定价是合理的。

３

、我们详细了解了江西江铃物资综合利用有限公司的相关情况，认为公司与其之间的

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经营稳定而有续地进行。

特此公告！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５５０

证券简称
：

江铃汽车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１

—

００9

２００５５０

江铃
Ｂ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提示
：

本公司及其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江铃汽车”或“本公司”） 六届十二次董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审议批准“

Ｖ３４８

国五标准及

ＭＣＡ

工程服务选任协议”和“与江西江铃物资综合利用有限

公司的关联交易”两项关联交易。本次董事会应出席会议董事

９

人，实到

９

人。现将有关关联交

易的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

Ｖ３４８

国五标准及

ＭＣＡ

工程服务选任协议

１

、概述

董事会批准公司与福特汽车公司（“福特”）之间的《

Ｖ３４８

国五标准及

ＭＣＡ

工程服务选任

协议》，并授权公司执委会具体执行该交易。 根据该协议，公司就

Ｖ３４８

全顺排放升级项目前

期工作中福特汽车公司提供的支持向其支付约

１．７３５

亿元人民币（

２６３８．１

万美元，含前期已批

准的

１５００

万美元）的工程服务费（含在批准的项目前期费用中）。

由于福特持有本公司

３０％

的股权，为本公司的第二大股东，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在对本议案的表决中，关联董事罗力强先生、魏华德先生、陈远清先生回避表决，其余董

事均同意此议案。

２

、关联方介绍

福特汽车公司

住所：美国底特律

董事长：威廉·克莱·福特

注册资金：

２４

，

１２０

，

０００

美元

企业类型：一家在美国注册的上市公司

经营范围：轿车、卡车和相关零部件的设计、制造、组装和销售、融资业务，汽车和设备的

租赁业务以及保险业务。

３

、

Ｖ３４８

国五标准及

ＭＣＡ

工程服务选任协议的主要内容

福特同意向公司提供或已经提供了关于

Ｖ３４８

达国五排放标准及大改款的工程服务。 通

过该工程服务，

Ｖ３４８

应达到该协议设定的标准。 公司将每季度向福特分期支付总额为

２６３８．１

万美元的工程服务费，至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支付完毕。

４

、定价政策

本次交易的定价政策为协议定价， 按项目所费工时及福特对外通用的标准工时工资确

定。

５

、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在

Ｖ３４８

全顺排放升级项目前期工作中福特提供的工程服务能确保本项目的顺利实施。

二、与江西江铃物资综合利用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１

、概述

董事会批准将现与江西江铃汽车集团实业有限公司之间的废钢加工及供货业务转为由

江西江铃物资综合利用有限公司承接，交易的其它主要条款不变。

由于江西江铃物资综合利用有限公司为江铃汽车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且本公司董

事长同时担任江铃汽车集团公司的董事长，因此本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在对本议案的表决中，关联董事王锡高先生、熊春英女士回避表决，其余董事均同意此

议案。

２

、关联方介绍

企业名称：江西江铃物资综合利用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８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点：南昌市迎宾大道

７５５

号

注册时间：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

法人代表：陶学纯

股权结构：江铃汽车集团公司全资子公司

经营范围：废旧物资的回收利用及销售。

３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销售废钢到江西江铃物资综合利用有限公司， 亦向其采购加工处理后的打包废

钢。 预计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向其销售额为

９６００

万元人民币，采购额为

１２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４

、定价政策

本次交易的定价政策为协议定价。

５

、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江铃汽车集团实业有限公司将废钢加工打包业务转至江西江铃物资综合利用有限公

司， 因此公司与江西江铃物资综合利用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经营稳定而有

续地进行。

三、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张宗益先生、史建三先生、关品方先生就本次会议中的关联交易发表的

独立意见如下：

１

、在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前，已知晓会议内容；

２

、我们详细了解了

Ｖ３４８

全顺排放升级项目的相关内容。 经过认真地审查，我们认为在

该项目的前期工作中，福特提供的工程服务是必需的，定价是合理的。

３

、我们详细了解了江西江铃物资综合利用有限公司的相关情况，认为公司与其之间的

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经营稳定而有续地进行。

四 、备查文件目录

１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六届十二次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对公司六届十二次董事会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５５０

证券简称
：

江铃汽车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１

—

００10

２００５５０

江铃
Ｂ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产、销快讯

提示
：

本公司及其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产、销快讯数据如下：

产品
产量

（

辆
）

销量
（

辆
）

本月数去年同
月数

本年累计
数

去年同期累
计数 本月数去年同

月数
本年累
计数

去年同期累
计数

福特品牌商用
车 ６

，

０９０ ４

，

２７４ １４

，

４２１ １０

，

９４３ ６

，

２４４ ４

，

６０１ １５

，

７２４ １１

，

４３８

ＪＭＣ

品牌卡车
７

，

０６７ ４

，

８９０ １６

，

９２２ １２

，

８２６ ７

，

９３６ ６

，

３６３ ２０

，

７４０ １５

，

２６３

ＪＭＣ

品牌皮卡及
ＳＵＶ

６

，

８８３ ５

，

０５６ １６

，

９４３ １３

，

３１９ ７

，

７１２ ５

，

８４１ １８

，

９７９ １４

，

５９９

合计
２０

，

０４０ １４

，

２２０ ４８

，

２８６ ３７

，

０８８ ２１

，

８９２ １６

，

８０５ ５５

，

４４３ ４１

，

３００

特此公告！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C9

2011

年
4

月
6

日星期三

股票代码
：

000722

股票简称
：

*ST

金果 公告编号
：

2011-013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股票恢复上市的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

因公司

2007

年度、

2008

年度、

2009

年度连续亏损，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2008

年修订）》，公司于

2010

年

5

月

4

日接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湖南金果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股票暂停上市的决定》（深证【

2010

】

141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决定公司股票自

2010

年

5

月

10

日起暂停上市。

鉴于：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天健审【

2011

】【

2-

99

】号），公司

2010

年度实现净利润

24,962,779.07

元人民币。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为

25,140,518.60

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董事会认为公司已符合提出恢复上市

申请的条件，公司已于

2011

年

4

月

1

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递交股票恢复上市的申请。

公司递交的股票恢复上市申请还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是否受理、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委

员会是否审核通过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是否核准的风险， 公司股票仍存在终止上市的风险，公

司董事会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1

日

股票代码
：

000722

股票简称
：

*ST

金果 公告编号
：

2011-012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恢复上市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

因公司

2007

年度、

2008

年度、

2009

年度连续亏损，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2008

年修订）》，公司于

2010

年

5

月

4

日接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湖南金果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股票暂停上市的决定》（深证【

2010

】

141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决定公司股票自

2010

年

5

月

10

日起暂停上市。

现就公司恢复上市工作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股票恢复上市工作进展情况

1

、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25

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董

事会工作报告》、《公司

2010

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关于公司符合恢复上市条件，同意申请恢

复上市的议案》等议案，会议决议披露时间为

2011

年

03

月

28

日，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天健审【

2011

】【

2-99

】号），

公司

2010

年度实现净利润

24,962,779.07

元人民币。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25,

140,518.60

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44,649,482.10

元。

2

、

2010

年，本公司进行了重大资产重组，即向湖南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及向湖南湘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 其中，向湖南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购

买的标的资产为剥离全部负债和公益性资产后的株洲航电枢纽的经营性资产。 根据天健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核并出具的天健审【

2010

】

2-169

《审核报告》，株洲航电经营性资产

2010

年度预测净利润为

5,113.96

万元。 据此，湖南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注入资产实

际盈利数不足预测数的补偿承诺》。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核并出具的天健审【

2011

】

2-106

号《关于湖南发展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株洲航电枢纽经营性资产实际盈利数与利润预测数差异的鉴证报告》，

2010

年度株洲航电经营性资产实现的净利润为

5613.47

万元； 由此，

2010

年株洲航电枢纽经营性资

产实现的实际盈利数大于盈利预测数，湖南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盈利补偿承诺已经得到

履行。

3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将在

2011

年

4

月

6

日前向深圳证

券交易所提出恢复股票上市的申请。

二、风险提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将被深

圳证券交易所终止股票上市交易，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1

、股票被暂停上市后，在法定期限内披露了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报告，但未能在其后五

个交易日内提出恢复上市申请；

2

、恢复上市申请未被受理；

3

、恢复上市申请未被核准；

4

、上市公司或收购人以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为目的进行回购或要约收购，回购或要约收购

实施完毕后，公司股本总额、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公司董事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终止

上市申请；

5

、在股票暂停上市期间，股东大会作出终止上市决议；

6

、公司被法院宣告破产；

7

、公司因故解散；

8

、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它情形。

在公司股票暂停上市期间，本公司将继续依法履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规则》及其他

法律法规规定的上市公司义务，切实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特此公告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3

月

31

日

证券代码
：

002335

证券简称
：

科华恒盛 公告编号
：

2011-010

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二、会议通知情况

《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在

2011

年

3

月

11

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已经披露。

三、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会议时间：

2011

年

4

月

1

日（星期五）上午

9

时

3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成辉先生

4

、会议召开地点：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65

号北楼，公司三楼会议室

5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方式

6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

四、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14

名，代表股份总数

5511592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70.66%

。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五、会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经过认真审议， 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对提交本次会议审议

的议案进行了表决，并通过决议如下：

1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5511592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

；表决结果为通过。

2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5511592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总数

0%

；

表决结果为通过。

3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5511592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

；表决结果为通

过。

4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5511592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

；表决结果为通

过。

5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5511592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

；表决结果为通

过。

6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公司

2011

年度财务报表

审计机构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5511592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

；表决结果为通

过。

7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5511592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

；表决结果为通

过。

8

、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5511592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

；表决结果为通

过。

五、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三名独立董事许顺孝先生、陈善昂先生、汤金木先生分别作了

《独立董事

2010

年度述职报告》。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就本次会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科华恒盛本次年度股东大

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科华恒盛章程的有关规定；股东大会

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现行有效的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二日

备查文件：

1

、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
：

000709

股票简称
：

河北钢铁 公告编号
：

2011-010

转债代码
：

125709

转债简称
：

唐钢转债
债券代码

：

122005

债券简称
：

08

钒钛债

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关联方共同出资筹建财务公司

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拓宽融资渠道，为公司发展提供及时的和长期稳定的资金支

持，公司拟出资

9.8

亿元，与河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河北钢铁集团

"

）共同筹建河

北钢铁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名称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的名称为准，以下简

称

"

财务公司

"

）。

财务公司注册地址为河北省石家庄市，注册资本为

20

亿元人民币。具体出资金额和比例

为：河北钢铁集团出资

10.2

亿元，出资比例为

51%

，本公司出资

9.8

亿元，出资比例为

49%

。

河北钢铁集团通过其全资、控股子公司及下属企业唐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邯郸钢

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德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河北钢铁集团矿业有限公司和承德昌达经营

开发有限公司间接合计持有本公司

46.71%

的股份，为本公司的关联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本次对外投资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王义芳、刘如

军、孔平、张建平、田志平、张凯、李怡平回避表决，参与投票的无关联关系的董事一致通过本

次对外投资事项。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须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批。

目前财务公司的筹建尚处于报批阶段，尚须获得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公司名称：河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西路

40

号

注册资本：

200

亿元

法定代表人：王义芳

成立日期：

2008

年

6

月

24

日

税务登记证号码：

130104677356885

主营业务：对所投资企业资产进行运营管理；冶金技术开发及咨询服务；资产租赁；钢

材、炉料销售；国内劳务派遣；其所投资行业包括：钢铁及其深加工行业、钒钛及深加工行业、

采矿业、国际、国内贸易；房地产开发、机电设备制造及机械加工业、餐饮服务业、再生资源利

用行业、建筑安装行业、物流服务行业、煤化工行业、旅游业；金属及非金属铁矿石、焦炭、耐

火材料销售；自营和代理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制或禁止经营的除外）。

河北钢铁集团是河北省国资委的全资子公司。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河北钢铁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名称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的

名称为准）

拟设地：河北省石家庄市

注册资本：

20

亿元人民币

业务范围：主要经营人民币存款、贷款、转账结算、票据贴现、融资租赁、保险代理、信用

签证、担保以及同业拆借、发行承销企业债券、有价证券投资、外汇、咨询等业务。最终开展的

业务范围，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并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的业务范围为准。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该项关联交易，遵循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投资双方尚未签署共同出资筹建河北钢铁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相关协议。

六、交易目的及对上市公司影响

公司本次投资主要是为了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和拓宽融资渠道，借助财务杠杆作用，

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

本公司与河北钢铁集团共同投资成立财务公司，将有效借助集团公司整体优势，有助于

本公司利用集团资金平台发展自身各项业务，符合本公司的长远发展战略，从而进一步增强

本公司的市场竞争力，有利于本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七、独立董事意见

1

、独立董事事先认可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2

、 本次对外投资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拓宽融资渠道，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3

、本次对外投资遵循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不存在违反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强制性规定和损害公司其他股东利益及同业竞争的情形。

4

、本次会议的召开、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关联董事在表决时均进行了回避。

八、备查文件

1

、第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1

日

证券代码
：

002334

证券简称
：

英威腾 公告编号
：

2011-20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
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知及

会议资料已于

2011

年

3

月

25

日以电子邮件及传真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会议于

2011

年

4

月

1

日（星

期五） 上午

09:00

时在深圳市南山区龙井高发科技工业园

4

号厂房英威腾大厦六楼会议室以通

讯方式召开，由董事长兼总经理黄申力先生召集并主持。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9

人，实

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9

人。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全体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和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

"

年新增

500

套高压变频器扩建项目

"

的议案》。

本议案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之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孔雨泉、赵相宾、周立和保荐机构对该议案发表了核查意见，详细内容见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1

日

证券代码
：

002334

证券简称
：

英威腾公告编号
：

2011-21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投资“年新增

500

套高压变频器扩建项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

本公司

"

或

"

英威腾

"

）于

2011

年

4

月

1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

"

年新增

500

套高压变频器扩建项目

"

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超募资金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证监许可【

2009

】

1359

号

"

文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

1,600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48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768,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

27,105,329

元，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740,894,671

元。 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上述

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深鹏所验字

[2010]007

号《验资报告》。

根据公司

2009

年

2

月

8

日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和《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年新增

20

万台低压变频

器扩建项目和年新增

1,200

台中压变频器扩建项目，投资金额合计

16,000

万元，本次发行超募

资金合计

580,894,671

元。

根据

2010

年

9

月

28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的相关决议， 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人民币

3,940

万元设立控股子公司徐州英威腾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根据

2011

年

1

月

14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的相关决议， 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

金人民币

5,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根据财政部财会

[2010]25

号文《财政部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上市公司和非上市企业

做好

2010

年年报工作的通知》，公司

2010

年发行权益性证券过程中发生的信息披露费、路演推

介费及上市酒会费等发行费用（人民币：

9,090,329

元）调整记入

2010

年期间费用。

根据

2011

年

3

月

15

日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的相关决议， 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人民币

15,140

万元，投资入股上海御能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截至

2011

年

3

月

31

日，公司剩余超募资金为人民币

349,185,000

元。

二、扩建项目基本概述

1

、扩建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

资金》等相关规则及公司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制度，结合公司发展规划及实际生产

经营需要，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实现公司产品结构创新，形成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提升

盈利能力， 遵循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

2011

年

4

月

1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

资

"

年新增

500

套高压变频器扩建项目

"

的议案》，具体如下：

1.1

、项目名称：年新增

500

套高压变频器扩建项目

1.2

、项目建设地点：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塘尾聚源工业区

A

区

1.3

、项目实施主体：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1.4

、项目建设内容：本项目的高压生产车间厂房以租用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塘尾聚源

工业园

A

区工业园厂房解决，租用工业园总建筑面积

21,500

平方米（含公摊面积）其中配套设

施包括厂房一幢、食堂一幢、宿舍三幢。 本项目将建设年产

500

套变频器扩建项目生产线。

1.5

、项目投资规划：项目新增总投资

7,200

万元，其中新增建设投资

5,200

万元，铺底流动资

金

2,000

万元。

1.5.1

、新增建设投资估算，项目新增建设投资估算

5,200

万元。 具体如下：

1.5.1.1

、工程费用合计

5,056.1

万元。 其中：

1

）设备购置费（含安装工程）

4,200.7

万元，其中主体工程设备购置费（含安装费）

1,937

万

元，辅助工程设备购置费（含安装费）

165

万元，公用工程设备购置费（含安装费）

1,976.2

万元，

服务性工程设备购置费（含安装费）

122.5

万元。

2

）厂房、仓库、办公楼等建筑物改造费用

855.4

万元，其中主体工程

484

万元，辅助工程

144

万元，服务性工程

227.4

万元。

1.5.1.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合计

41.7

万元。 其中：

1

）固定资产其他费用

36.7

万元。

2

）其他资产费用（培训费）

5

万元。

1.5.1.3

、预备费

102.2

万元。

基本预备费约按工程费用及工程建设其他费用之和的

2％

测算。 基本预备费

102.2

万元。

1.5.2

、项目流动资金估算

采用详细估算法计算流动资金需要量。 正常生产年需流动资金

6,660

万元

,

其中铺底流动

资金

2,000

万元。

1.5.3

、项目投资使用方案

新增建设投资分两年投入，其中第一年投入

2,900

万元，第二年投入

2,300

万元。

流动资金按生产需要在第二年开始逐年投入。

1.5.4

、项目经济效益预计分析

项目新增总投资

7,200

万元，产业化项目实施后，达产年可实现年新增营业收入

30,780

万

元，年新增利润总额

3,918.1

万元，年新增所得税、营业税金及附加

657.7

万元，税前投资财务内

部收益率为

46.9%

，资本金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62%

，说明项目的盈利能力较好，税前投资回收

期

3.9

年。

项目的盈亏平衡点为

BEP=59.8%

，说明当项目的生产能力达到

59.8%

的生产负荷以上时，

项目就可盈利。

从项目的各项主要指标可以看到，项目的经济效益较好，有一定的抗风险能力。

2

、本次投资扩建项目的审批程序

2011

年

4

月

1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审议通过了此项议案。

本议案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之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

、公司本次投资扩建项目不涉及关联交易，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4

、本次投资扩建项目用募集资金的监管

根据募集资金的相关规定要求，对

7,200

万元超募资金的使用与管理，公司将组织保荐机

构、商业银行签订募集资金的三方监管协议，并对募集资金的使用进展情况及时进行公告。

三、扩建项目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应对政策和对公司的影响

1

、扩建项目的目的

本项目产品

- CHH

系列高压变频器，是整合运用了多年成熟的低压通用变频调速技术

积累、结合高压变频调速技术最新成果研发出来的产品，其中大部分技术运用已有十年以上

的可靠使用记录，因此，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产品，具有可以信赖的可靠性。 公司现有的产品质

量管理及生产工艺管理水平可以为产品可靠性提供管理上的保证， 产品质量稳定，

2010

年已

批量生产和销售了

107

台，并形成了

3,536.75

万元的高压变频器收入。 根据公司的发展规划，以

及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和可能的销售量，确定项目产品产业化的建设规模为年新增高压

变频器系列产品

500

套，有望迅速扩大公司在高压变频器市场的影响力。

2

、存在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

1

）产业化、技术风险及其对策

中国市场是全球范围内增长较快的高压变频器市场，市场容量的增长激发了较多企业的

投资热情，国内从事高压变频器研发和制造的企业也在明显增多。 公司要在竞争中取胜，必须

尽快推出技术先进性、成熟性、稳定性和可靠性更好的产品。

（

2

）市场风险及其对策

项目的产品主要面对国内市场，随着国际变频器品牌逐步加大对中国市场的重视程度和

投资力度，市场竞争日趋激烈。 同时我国已是世贸组织成员国，入世使外资品牌进入中国变频

器市场的门槛进一步降低，对于我国进口的高档变频器产品，由于入世后关税逐步降低，其价

格高的劣势被弱化，给国内变频器市场中的企业施加了更大的压力，虽然由于行业比较分散，

市场竞争非常充分，没有发生恶性价格竞争的现实因素，但未来几年整体市场价格将是稳中

有降的趋势。 在此背景之下，一些规模偏小、产品性能和技术水平较低、综合竞争力较弱的企

业将被市场淘汰。 英威腾具有全国性的营销和技术支持服务网络，可以支持高压变频器进行

全面的市场推广和业务拓展。

3

、对公司的影响

本投资扩建项目立足于公司主营业务，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 本次项目建设有助于形

成并增强英威腾的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开拓市场，有助于提高公司的整体业绩，实现公司产品

结构创新，形成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并提升整体盈利能力。

四、公司承诺

1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2

、在投资后十二个月内不从事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五、 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认为，上述超募资金的使用方案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

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

的情况。 上述超募资金的使用方案内容及程序均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

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法规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

定。 上述募集资金使用方案有利于拓展公司经营业务和提升公司经营业绩，不存在损害公司

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我们同意公司上述超募资金使用方案。

上述独立董事意见的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六、 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

1

、本次使用超募资金对外投资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发表明确同意意见，

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2

、本次使用超募资金对外投资没有与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响

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

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有关规定；

3

、本次使用超募资金对外投资有助于公司形成并增强英威腾的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开拓

市场，有助于提高公司的整体业绩，实现公司产品结构创新，形成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并提升

整体盈利能力，符合全体股东利益，其使用是合理、必要的；

4

、保荐人将持续关注公司其余超募资金的使用情况，督促公司在实际使用前履行相关决

策程序，确保该部分资金的使用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且投资于公司的主营业务，不作为持有交

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借予他人、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等，切实履行保荐人

职责和义务，保障全体股东利益，并对超募资金实际使用及时发表明确保荐意见。

保荐人对公司本次使用超募资金对外投资无异议。

上述保荐人核查意见的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七、备查文件

1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英威腾使用超额募集资金投资

"

年新增

500

套高压变频器

扩建项目

"

的核查意见》；

2

、《独立董事对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

"

年新增

500

套高压变频器扩建项目

"

发表的

独立意见》；

3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4

、《公司

"

年新增

500

套高压变频器扩建项目

"

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1

日


